
    NPT/CONF.2010/PC.I/16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 

 
 
9 May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7-33633 (C)    100507    100507 
*0733633* 

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和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与核

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4(c)段的执行情况 
 
 

  马来西亚提交的报告 
 
 

1. 马来西亚重申它承诺实现彻底、不可逆转地消除所有核武器的长期目标，并

强调必须对裁军和不扩散采取多边办法。 

2. 马来西亚于 1968 年 7 月 1日签署并于 1970 年 5 月 3日批准《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不扩散条约》），并仍然致力于履行《条约》规定的各项义务。根据《条

约》规定的义务，马来西亚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之间关于适用

与《不扩散条约》有关的保障措施的全面保障协定随后于 1972 年 2 月 29 日缔结。 

3.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原子能机构之间关于转让一个研

究反应堆和浓缩铀的三边协定，即《原子能机构项目和供应协定》也于 1980 年 9

月 20 日缔结。这项协定可被视为《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协定》的一个后备保障

协定，涉及马来西亚购买的唯一一个核研究反应堆。 

4． 马来西亚 2005 年 11 月 22 日同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全面保障监督协定附加

议定书》。目前正在采取步骤，通过对国家核相关法律和条例进行一次全面审查

和更新，使该附加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制度化。 

5. 为了实现《条约》的普遍性，马来西亚敦促仍在《不扩散条约》之外的三个

非签署国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条约》。在这三国加入《不扩散条约》之前，

马来西亚呼吁所有国家，包括核武器国家，毫无例外地全面彻底禁止向非缔约国

转让核相关材料和资源，并全面彻底禁止向这种国家提供核科学技术领域的援助

与合作。在这一问题上，马来西亚认为，这种状况，即与《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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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任何《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得到优惠待遇，均构成对《条约》精神和文

字的严重违反。 

6. 马来西亚于1998年 7月 23日签署了《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

并正在确定一项授权立法草案，以协助《全面禁试条约》的批准。虽然不是《全

面禁试条约》附件 2 所列国家，马来西亚继续敦促该条约附件 2 所列 44 个国家

中剩下的 10 个国家采取必要步骤，签署或加入和批准《全面禁试条约》，以协助

该条约早日生效。在该条约生效之前，马来西亚敦促继续暂停核试验。马来西亚

仍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 

7. 马来西亚继续强烈认为，必须采取真正和具体的措施以实现全面和不可逆转

的核裁军，而且必须将此事项列入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为此目的，马来西亚连

续第十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

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的决议。该决议继续得到

多数会员国的普遍支持。大会在第 61/83 号决议中，除其他外，继续强调法院的

一致结论，即“各国有义务真诚地开展和完成将导致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

现所有方面的核裁军的谈判”。 

8. 马来西亚认为，所有旨在实现全面和不可逆转的核裁军的措施，其最后目标

应最终导致达成并通过一项核武器公约。为此，马来西亚一直同全球民间社会开

展合作，促进这一目标。在这方面，马来西亚坚信，彻底消除核武器构成防止使

用或威胁使用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在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之间扩散的唯一

的持久解决办法和保障。 

9. 在过渡期间，马来西亚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不采取措施发展新的更先进的核

武器，或在质量上改进现存核武库，或采用新的战略防御学说，这种学说可能阐

述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由，并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马来西亚还反对任何单方

面或有选择地解释《不扩散条约》的条款，特别是关于核武器国家有义务根据《条

约》第六条进行全面彻底核裁军的义务，以便不破坏无核武器缔约国对作为《条

约》基础的最初谈判条件的信心。 

10. 在区域一级，马来西亚于 199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并于 1996 年 10 月 11 日予以批准。马来西亚还继续积极同该条约的其他东

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缔约国合作，特别鼓励核武器国家早日作为缔约方加入该

条约议定书。马来西亚相信，该条约将能创造出有利于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条件，

并在区域内促进建立信任。马来西亚还认为，核武器国家加入条约议定书，将有

效构成对这种无核武器区区域缔约国的消极安全保证。 

11. 马来西亚还一贯支持加强现有无核武器区和设立新的无核武器区，以便实现

全球核裁军的目标。特别重要的是要求设立中东无核武器区。马来西亚认为，鉴

于中东地区日趋动荡，在那里设立无核武器区是最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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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直放弃核武器。马来西亚十分珍视并重申缔约国，特别

是发展中无核武器缔约国，像《条约》第四条所规定的那样，拥有不受歧视并按

照各自保障协定的规定发展研究、生产和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在最

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目的参加交流设备、材料和技术的权利。马来西亚已经极大

地获益于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方案。该方案正在得到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原子

能机构成员国的其他区域和双边合作安排的加强。从一个受援国，马来西亚正在

逐步成为在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方案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专家的捐助国。 

13. 马来西亚认识到，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作为消除对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及相关物品、设备和技术的关切的一个手段，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号和第 1673（2006）号决议。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继续在现行

国内法律框架内充分执行这些决议的规定。 

14. 马来西亚对选择性和歧视的做法，并对为和平目的研究、生产和利用核技术

单方面规定限制的趋势深为关切。马来西亚呼吁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特别是在核

技术发展方面先进的缔约国遵守其坚持透明度和非歧视原则的义务，以确保所有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都能获益于和平应用核技术。 

15. 在这个问题上，马来西亚重申对原子能机构作为在确保缔约国遵守《不扩散

条约》规定的核不扩散保障措施方面唯一的核查机构的作用和专业能力有充分信

心。马来西亚还相信，原子能机构应得到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在没有不当干预的

情况下，发挥这种核查作用。 

 

 


